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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市民税 

个人市民税是为了让居住在福冈市的人根据各自的负担能力共同分担福冈市行政服务费用的一种市税税目。个人市

民税分为广泛平等地负担的“均等应纳额”和根据上年所得负担的“所得应纳额”。 

此外，福冈县还有个人县民税，应与个人市民税一起在福冈市办理申报和纳税的手续。一般将个人市民税和县民税

统称为“居民税”。 

 

（1）缴纳个人市民税的外国人(纳税义务者) 

截至 1月 1日居住在福冈市内的外国人也会被征收个人市民税。 

此外，如果在居住区以外的区拥有事务所、企业或房屋，还会在事务所等所在的区被征收均等应纳额部分。 

       

（2）计算方法 

个人市民税按以下方法计算。 

 

1 均等应纳额 

 

                  

个人市民税 

 

 

2  所得应纳额  ＝ × ④ 税率 － ⑤ 税额扣除额   

 

1、2、及①～⑤如下所示。 

 

1 均等应纳额 

年税额为：市民税 3,500日元(另外县民税 2,000日元)。 

 

2 所得应纳额 

所得应纳额是从①所得金额中扣除②所得扣除额后得到③征税总所得金额，再用③征税总所得金乘以④税率计算得

出的。 

① 所得金额 

所得金额是指从上年的 1月 1日到 12月 31日的收入金额中扣除获得该收入所直接需要的经费之后的金额,例如，

工资所得就根据相关的工资收入金额规定了工资所得扣除额，会从收入金额中扣除。 

另外，关于外国人的征税所得范围，将根据其居住形态及时间而定，其内容另见 P4。 

② 所得扣除额 

  所得扣除额是为了追求与纳税人实际情况相符的税收负担，在考虑纳税人是否有配偶或需要抚养的亲属、是否有

疾病或灾害等造成的开支等个人原因后从所得金额中扣除的一定金额。 

③ 征税总所得金额 

  征税总所得金额是指从所得金额中扣除所得扣除额，并将不满一千日元的零头舍去后的金额。 

④ 税率 

  所得应纳额的税率为市民税 8%（县民税 2%）。 

⑤ 税额扣除额  

  税额扣除额是本着排除对分红所得和外国的收入进行双重征税的宗旨而设置的金额。 

 

  

③ 征 税 总 所 得 金 额 

① 所得金额 - ② 所得扣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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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市民税的申报 

凡截至 1月 1日居住在福冈市内的人必须在该年的 3月 15 日之前向截至 1 月 1 日所在的居住地区政府申报个人

市民税。 

但是，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无需申报。 

○ 上年无收入者 

○ 上年收入仅为工资，并由工作单位向市政府提交了工资支付报告书者 

○ 已向税务署提交所得税确定申报书者 

○ 上年收入低于 43万日元者 

 

（4）缴纳期与缴纳方法 

市民税的缴纳有①普通征收、②从工资中扣除的特别征收及③从国家年金中扣除的特别征收三种方法。   

 

① 普通征收 

个体户或从公司辞职后不领工资的情况下，应根据区政府寄出的纳税通知书（纳税单）每年分 4次（6月、8月、

10月及次年 1月）在缴纳期限内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或便利店等缴纳。 

缴纳月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第 4期 

6月 8月 10月 1月 

※缴纳期限到月底为止。缴纳期限适逢周六、周日、节假日时，则该日的次日为缴纳期限。 

 

此外，迁到福冈市外或离开日本时，请务必指定纳税管理人。另外，离开日本时，请不要忘记缴清剩余税额。 

 

 ② 从工资中扣除的特别征收 

  若为公司员工等，通过工资支付者通知税额。由工资支付者在 6 月至次年 5 月，从每月支付的工资中扣除税额，

次月缴纳。 

     另外，从公司辞职或离开日本时，请向工资支付者申请，将未缴纳的税额从工资中一次性扣清。 

 

 ③ 从国家年金中扣除的特别征收 

如果截至年度第一天（4月 1日）是 65岁以上领取老龄基础年金等国家年金且需要征收个人市民税的人，则由年 

金支付者从国家年金的支付额中扣国家年金等收入产生的税额，统一在年金支付月的次月 10日之前缴纳。 

另外，除国家年金收入以外，还有工资、事业收入、不动产收入等收入时，因这些收入产生的税额则以从工资中扣 

除的特别征收或普通征收的方法缴纳。 

 

 

※ 个人市民税是在收入产生后的下一年度征税的，因此，离开日本之后

也可能需要缴纳个人市民税。这种情况下，需要选定纳税管理人（详

情另见 P8。），因此，请在离开日本前向区政府征税科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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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国人征税所得范围 

外国人征税所得范围根据居住形态而定。居住形态在征税上分为居住者和非居住者，居住者又进一步细分为非永住

者和永住者。 

     

居住者 ：在日本国内拥有“地址”或迄今为止连续 1年以上有“住处”者 

    （注）一般来说，将生活中心放在日本的情况被视为在日本有地址；将没有地址而在日本逗留或居住的情况视为在

日本有住处。 

     ○ 非永住者：属于居住者，但不持有日本国籍并于过去 10年中在日本国内有地址或者有住处的时间合计为 5年

以下的个人 

     ○ 永住者：非永住者以外的居住者 

  非居住者：居住者以外者 

 

● 各居住形态下征税所得范围如下表所示。 

区    分 

征  税 范 围 

日本国内收入 日本国外收入 

日本国内支付 日本国外支付 日本国内支付 日本国外支付 

居 住 者 

非永住者 全额征收 全额征收 全额征收 

 

日本国外支付的金额中，仅

向被视为汇到日本国内的部

分征税(因此，日本国外收入

中，对国外保有部分是不征

税的) 

永住者 全额征收 全额征收 全额征收 全额征收 

非 居 住 者 原则上征收 不征收 

 

  （6）租税条约 

       与日本之间签订了租税条约的国家的人，根据该条约规定，有可能可以减少或免除个人市民税。 

       另外，若为外国政府职员、教授、留学生等身份的话，即使与该国缔结的条约不是以个人市民税为直接对象的，

对被免除所得税的收入部分也是不征收个人市民税的。 

 

（7）将日本境外居住者作为需要抚养的亲属时 

适用于在日本国内没有地址的亲属相关的抚养扣除等制度或免税限额制度时，申报时需要附上亲属相关文件（注

1）及汇款相关文件（注 2）。 

 

（注 1）亲属相关文件例 

（1）户籍登记表复印件、其他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发行的文件及该亲属的护照复印件 

（2）外国政府或外国的地方公共团体发行的文件（仅限记载了该亲属的姓名、地址及出生年月日的文件。） 

（注 2）汇款相关文件例 

（1） 可以证明申报者已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的外汇交易向该亲属进行了支付的文件 

（2） 证明该亲属因出示所谓的信用卡公司交付的信用卡购买了商品等，而从申报者处已经领取到相当于该商品等的购

买价格的金额的文件 




